
   

資 料 文 件  

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 
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資 助 院 校 的 管 治 架 構 和 申 訴 及 投 訴 機 制  

 
 
引 言  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提 供 資 料 ， 說 明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( 下

稱 “ 教 資 會 ” ) 資 助 院 校 檢 討 其 管 治 及 管 理 架 構 ( 包 括 處 理 內

部 申 訴 及 投 訴 的 機 制 )的 最 新 發 展 。  
 
 
背 景  
 
2 . 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二 月 ， 當 局 向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( 下 稱

“ 委 員 會 ” )作 出 匯 報 ， 闡 述 政 府 根 據 教 資 會 高 等 教 育 檢 討 最

後 建 議 所 作 的 決 定 。 教 資 會 提 出 多 項 建 議 ， 其 中 一 項 獲 政 府

接 納 的 建 議 提 出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應 檢 討 其 管 治 及 管 理 架 構 ，

包 括 其 申 訴 及 投 訴 機 制 ， 確 保 “ 切 合 所 需 ” 。 因 應 委 員 會 的

要 求 ， 教 資 會 同 意 在 適 當 時 候 提 供 最 新 資 料 ， 說 明 個 別 院 校

的 內 部 申 訴 及 投 訴 機 制 的 發 展 。  
 
3 . 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的 會 議 和 同 年 七 月

五 日 的 特 別 會 議 上 ， 曾 就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在 解 除 規 管 後 的 教

職 員 薪 酬 福 利 制 度 作 討 論 。 委 員 會 當 時 要 求 各 院 校 、 教 資 會

和 當 局 跟 進 多 個 項 目 ， 包 括 有 否 設 立 上 訴 機 制 及 申 訴 機 制 ，

讓 因 為 落 實 新 薪 酬 制 度 而 受 影 響 的 教 職 員 作 出 投 訴 。  
 
 
檢 討 管 治 及 管 理 架 構  
 
4 . 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先 後 於 二 零 零 三 年 開 始 檢 討 本 身 的 管

治 及 管 理 架 構 是 否 切 合 所 需 。 除 了 個 別 工 作 ， 例 如 修 訂 法 例

仍 在 進 行 ， 所 有 院 校 已 經 完 成 有 關 檢 討 。 是 次 院 校 檢 討 的 主

要 內 容 包 括 ： 管 治 組 織 的 人 數 和 成 員 組 合 ； 管 治 架 構 是 否 切

合 所 需 ； 相 關 管 治 條 例 ； 適 用 守 則 ； 以 及 了 解 定 期 檢 討 管 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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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 織 成 效 的 需 要 。 檢 討 結 果 所 包 括 的 大 部 分 建 議 已 經 付 諸 實

行 ， 但 有 部 分 建 議 ( 例 如 有 關 大 學 校 董 會 成 員 組 合 ) 涉 及 修 改

管 治 條 例 ， 相 關 的 院 校 現 正 進 行 修 訂 法 例 工 作 。 此 外 ， 院 校

已 決 定 日 後 會 按 需 要 檢 討 本 身 的 管 治 架 構 。 最 新 情 況 撮 述 於

附 件 A。  
 
 
跟 進 是 否 設 有 申 訴 及 投 訴 機 制  
 
5 .  檢 討 結 果 顯 示 ， 所 有 院 校 均 有 既 定 的 申 訴 及 投 訴 機 制

處 理 教 職 員 的 投 訴 ， 包 括 因 落 實 新 薪 酬 制 度 而 受 影 響 的 教 職

員 所 提 出 的 投 訴 。 各 院 校 均 按 本 身 的 獨 特 情 況 而 制 定 其 申 訴

及 投 訴 機 制 ， 程 序 清 楚 明 確 ， 所 有 人 員 均 會 知 悉 有 關 資 料 。

一 般 來 說 ， 院 校 會 指 定 一 個 組 織 ， 如 申 訴 委 員 會 、 上 訴 當

局 、 委 員 會 、 調 查 委 員 會 等 負 責 研 訊 或 調 查 。 有 關 組 織 除 會

審 查 上 訴 人 員 或 有 關 各 方 的 文 件 和 聲 稱 外 ， 還 會 與 有 關 人 員

舉 行 會 議 ， 如 有 需 要 ， 更 會 傳 召 證 人 。 上 訴 當 局 的 建 議 須 獲

院 校 最 高 管 理 層 通 過 才 能 作 實 ， 並 會 向 投 訴 人 或 上 訴 人 解 釋

最 終 的 決 定 。 各 院 校 的 申 訴 及 投 訴 機 制 撮 述 於 附 件 B。  
 
 
結 語  
 
6 .  從 上 文 可 見 ， 所 有 院 校 均 已 實 施 高 等 教 育 檢 討 的 建

議 ， 檢 討 有 關 的 管 治 及 管 理 架 構 ， 包 括 申 訴 及 投 訴 機 制 ， 並

完 善 其 運 作 。 教 資 會 歡 迎 各 院 校 因 應 本 身 的 角 色 、 工 作 目 標

和 個 別 情 況 ， 並 參 考 本 港 和 其 他 國 家 的 良 好 管 治 方 法 ， 引 進

切 合 所 需 的 架 構 。  

 

 

 

 

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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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資 助 院 校 的 管 治 及 管 理 架 構 檢 討  

現 況 撮 要  

院 校  現 況  

香 港 城 市 大 學 (城 大 )  城 大 已 完 成 有 關 檢 討 ， 並 落 實 推 行 檢 討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， 包 括 重 組 校 董 會

委 員 會 和 向 校 董 會 成 員 發 出 守 則 。  

 檢 討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之 一 ， 是 減 少 校 董 會 的 成 員 人 數 ， 而 成 員 應 主 要 為 校

外 人 士 。 立 法 會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通 過 對 《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條 例 》 作 出 相

應 修 訂 。  

香 港 浸 會 大 學 (浸 大 )  浸 大 已 完 成 有 關 檢 討 ， 認 為 大 學 諮 議 會 和 教 務 議 會 一 直 有 效 運 作 。 諮 議

會 和 校 董 會 在 大 學 管 治 上 亦 互 為 補 足 。 教 務 議 會 現 有 的 權 限 和 職 責 ， 能

切 合 作 為 浸 大 最 高 教 務 機 構 的 需 要 。  

嶺 南 大 學 (嶺 大 )  嶺 大 校 董 會 會 在 校 董 會 成 員 有 重 大 變 動 時，檢 討 管 治 架 構 是 否 “ 切 合 所

需 ” 。 校 董 會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完 成 有 關 檢 討 。 嶺 大 沒 有 提 出 更 改 校 董 會 成

員 組 合 的 建 議 。  

附 件 A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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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 校  現 況  

香 港 中 文 大 學 (中 大 )  中 大 已 完 成 有 關 檢 討 ， 並 實 施 了 部 分 建 議 ， 包 括 在 校 董 會 之 下 成 立 執 行

委 員 會 ， 以 及 增 設 審 核 委 員 會 。 中 大 也 決 定 減 少 校 董 會 的 成 員 人 數 以 加

強 管 治 。 校 董 會 的 成 員 組 合 尚 待 最 後 決 定 。 中 大 會 在 未 來 兩 至 三 年 當 現

任 成 員 的 任 期 屆 滿 後 才 實 施 有 關 建 議 。 作 為 過 渡 措 施 ， 校 董 會 已 在 二 零

零 三 年 十 二 月 成 立 執 行 委 員 會，代 表 大 學 校 董 會 執 行 由 其 授 予 該 委 員 會

的 職 責 和 權 力 。   

香 港 教 育 學 院 (教 院 )  教 院 已 完 成 有 關 檢 討 ， 並 決 定 精 簡 校 董 會 屬 下 委 員 會 的 架 構 ( 即 解 散 一

些 委 員 會 ， 並 把 部 分 小 組 委 員 會 歸 入 另 一 些 委 員 會 內 ) ， 以 及 減 少 以 某

些 以 代 表 身 分 的 成 員 人 數 。  

香 港 理 工 大 學 (理 大 )  理 大 已 完 成 有 關 檢 討 ， 確 定 管 治 架 構 能 切 合 所 需 ， 管 理 治 架 構 亦 具 成 效 。 為

進 一 步 完 善 理 大 的 管 治 及 管 理 架 構 ， 校 董 會 已 批 准 實 施 多 項 建 議 ， 例 如 校 董

會 每 兩 年 進 行 一 次 自 我 檢 討 ， 以 及 檢 討 校 內 的 委 員 會 架 構 等 。 校 董 會 並 建 議

減 少 校 董 會 成 員 的 數 目 及 相 應 地 調 整 校 董 會 的 組 成 。  

 理 大 會 諮 詢 政 府 當 局 ， 與 當 局 一 同 展 開 修 改 校 董 會 組 成 的 立 法 程 序 。  

香 港 科 技 大 學 (科 大 ) 

 

 科 大 已 進 一 步 檢 討 其 管 治 及 管 理 層 架 構 ， 現 正 商 討 修 訂《 香 港 科 技 大 學

條 例 》 ， 以 便 落 實 相 關 建 議 ， 包 括 調 整 校 董 會 成 員 的 人 數 和 組 成 。  

香 港 大 學 (港 大 )  港 大 已 完 成 有 關 的 管 治 及 管 理 架 構 檢 討 ， 並 已 制 訂 各 項 程 序 和 機 制 ，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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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 校  現 況  

 便 實 施 檢 討 提 出 的 全 數 17 項 建 議 。 有 些 措 施 已 經 落 實 推 行 ， 包 括 更 改

校 務 委 員 會 和 教 務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組 合 。 其 餘 的 建 議 正 分 階 段 實 施 。  

 為 重 組 港 大 校 務 委 員 會 而 對《 香 港 大 學 條 例 》規 程 作 出 的 修 訂 已 提 交 立

法 會 審 議 ， 並 由 二 零 零 三 年 十 一 月 起 生 效 。  

 港 大 現 正手 修 訂《 香 港 大 學 條 例 》， 使 當 中 有 關 校 務 委 員 會 和 校 董 會

職 責 的 條 文 與 規 程 條 文 所 載 的 權 限 一 致。港 大 計 劃 把 法 例 修 訂 提 交 當 局

考 慮，期 望 在 二 零 零 七 至 二 零 零 八 立 法 會 年 度 把 有 關 修 訂 提 交 立 法 會 審

議 。  

 

 

 



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資 助 院 校 的 申 訴 及 投 訴 機 制  

現 況 撮 要  

院 校  現 況  

香 港 城 市 大 學 (城 大 )  城 大 設 有 聘 用 事 宜 上 訴 機 制 ， 處 理 員 工 因 人 事 決 策 對 個 人 影 響 而 引 致 的

不 滿 。 「 教 職 員 紀 律 規 例 」 則 處 理 人 事 事 宜 以 外 的 申 訴 /投 訴 。  

 大 學 鼓 勵 員 工 徵 詢 有 關 部 門 主 管 或 人 力 資 源 處 的 意 見 ， 考 慮 有 關 事 情 是

否 可 不 需 透 過 正 規 程 序 解 決 。  

 有 關 聘 用 事 宜 的 上 訴 應 以 書 面 形 式 提 交 校 長 。 校 長 會 決 定 是 否 需 要 委 任

上 訴 專 員 處 理 上 訴 。 上 訴 專 員 會 決 定 是 否 需 要 成 立 上 訴 委 員 會 ， 協 助 調

查 有 關 上 訴 。 上 訴 專 員 的 決 定 為 最 終 的 決 定 。  

 其 他 申 訴 或 投 訴 應 以 書 面 形 式 向 校 長 、 常 務 副 校 長 、 人 力 資 源 處 處 長 、

學 系 主 任 /部 門 主 管 提 出。如 投 訴 人 及 被 投 訴 人 均 同 意 接 受 調 停，將 由 調

停 人 進 行 調 停 。 如 雙 方 不 同 意 接 受 調 停 或 調 停 失 敗 ， 調 查 員 或 主 任 會 進

行 調 查 ， 並 向 校 長 建 議 是 否 需 要 進 行 紀 律 研 訊 。 校 長 的 決 定 為 最 終 的 決

定 。  

 有 關 聘 用 事 宜 的 上 訴 機 制 已 列 明 在 大 學 的 「 聘 用 手 冊 」 內 ， 並 詳 列 於 大

學 的 內 聯 網 ， 供 教 職 員 詳 閱 。 「 教 職 員 紀 律 規 例 」 為 大 學 僱 傭 合 約 的 一

部 份 ， 同 樣 詳 列 於 大 學 的 內 聯 網 ， 供 員 工 詳 閱 。  

附件 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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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 校  現 況  

 有 關 聘 用 事 宜 的 上 訴 機 制 於 二 零 零 三 年 九 月 修 訂 。 「 教 職 員 紀 律 規 例 」

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七 月 修 訂 。  

香 港 浸 會 大 學 (浸 大 )  大 學 的「 教 職 員 申 訴 處 理 程 序 」處 理 一 切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申 訴 。 其 他 不 同

的 申 訴 或 投 訴 ， 則 會 依 循 個 別 既 定 政 策 及 程 序 來 處 理 。  

 大 學 鼓 勵 員 工 就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問 題 /申 訴 /投 訴 ， 應 首 先 向 其 直 屬 上 司 提

出 商 討 。 如 有 關 的 問 題 涉 及 投 訴 員 工 的 直 屬 上 司 ， 他 可 將 申 訴 向 更 高 層

提 出 。  

 倘 若 申 訴 未 能 以 非 正 式 程 序 獲 得 解 決 ， 或 申 訴 人 要 求 ， 提 出 申 訴 的 員 工

可 以 書 面 方 式 ， 根 據 既 定 程 序 向 校 長 或 副 校 長 正 式 提 出 申 訴 。 與 工 作 有

關 的 申 訴 會 交 由 申 訴 調 解 委 員 會 處 理；校 長 或 副 校 長 會 考 慮 根 據 既 定 程

序 成 立 相 關 的 委 員 會 去 處 理 其 他 的 申 訴 。  

 倘 若 有 關 員 工 不 滿 申 訴 調 解 委 員 會 的 調 查 結 果 ， 可 以 去 信 校 長 ； 校 長 會

考 慮 成 立 一 個 上 訴 委 員 會 調 查 上 訴 個 案。上 訴 委 員 會 的 決 定 將 為 最 終 的

裁 決 。 倘 若 有 關 員 工 不 滿 個 別 委 員 會 的 調 查 結 果 ， 可 以 去 信 更 高 層 架 構

作 上 訴 ， 有 關 架 構 的 決 定 將 為 最 終 的 裁 決 。  

 有 關 程 序 已 刊 載 在 人 事 處 通 訊 、 教 職 員 手 冊 及 大 學 人 事 處 的 網 頁 。    

 大 學 在 二 零 零 二 至 二 零 零 三 年 推 出 申 訴 程 序，計 劃 於 二 零 零 七 至 二 零 零

八 年 作 出 檢 討 ； 並 於 此 後 每 三 至 四 年 定 期 檢 討 該 程 序 一 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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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 校  現 況  

嶺 南 大 學 (嶺 大 )  嶺 大 設 有 適 當 的 程 序 ， 處 理 有 關 大 學 與 教 職 員 僱 傭 關 係 的 申 訴 及 投 訴 。 

 一 般 而 言 ， 在 現 行 機 制 下 ， 員 工 如 有 申 訴 或 對 大 學 政 策 有 疑 慮 ， 大 學 會

鼓 勵 該 員 工 與 其 部 門 主 管 或 人 力 資 源 處 磋 商 ， 尋 求 解 決 辦 法 。  

 既 定 的 上 訴 委 員 會 負 責 處 理 教 學 人 員 及 非 教 學 人 員 有 關 終 止 聘 用 及 不

獲 續 約 的 上 訴 。 凡 與 終 止 聘 用 或 不 予 續 約 無 關 的 申 訴 或 投 訴 ， 如 未 能 在

部 門 主 管 或 人 力 資 源 處 透 過 非 正 式 程 序 得 到 調 解 ， 員 工 可 以 書 面 形 式 將

申 訴 呈 報 校 長 室 。 校 長 室 可 委 任 調 查 委 員 會 處 理 申 訴 ， 調 查 委 員 會 向 校

長 匯 報 調 查 結 果 及 建 議 解 決 辦 法 。 校 董 會 就 申 訴 個 案 所 作 的 決 定 為 最 終

決 定 。  

 有 關 上 訴 委 員 會 之 職 能 及 程 序 均 於 校 內 的 電 郵 通 告 網 絡 廣 泛 公 佈 。 教 職

員 手 冊 已 上 載 於 大 學 網 頁 ， 手 冊 中 亦 詳 細 列 明 有 關 程 序 。  

 大 學 一 如 檢 視 其 他 僱 傭 政 策 及 程 序 ， 會 緊 密 檢 視 處 理 申 訴 及 投 訴 的 程

序 。 大 學 會 因 應 情 況 發 展 ， 定 期 檢 討 申 訴 及 投 訴 的 程 序 。 校 董 會 轄 下 之

上 訴 委 員 會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曾 就 處 理 有 關 教 職 員 上 訴 的 程 序 進 行 檢

討 。  

香 港 中 文 大 學 (中 大 )  中 大 設 有 既 定 程 序 處 理 各 類 投 訴 及 申 訴 事 宜 ， 例 如 性 騷 擾 的 投 訴 、 有 關

人 事 事 宜 的 投 訴 及 其 他 投 訴 或 紀 律 事 宜 。  

 現 行 的 行 政 安 排 容 許 員 工 在 主 管 或 人 事 處 的 指 導 下 初 步 解 決 申 訴 或 投

訴 事 宜 ， 並 鼓 勵 員 工 在 啟 動 正 式 程 序 前 盡 量 以 和 解 方 式 處 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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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處 理 各 類 投 訴 皆 有 詳 細 程 序 ， 正 式 調 查 程 序 大 致 上 包 括 下 列 步 驟 ： 確 定

個 案 表 面 上 是 否 成 立 ； 成 立 調 查 委 員 會 作 正 式 調 查 ； 容 許 被 投 訴 者 提 出

抗 辯 或 答 辯 ； 提 出 上 訴 或 覆 核 （ 如 適 用 者 ） ； 及 通 過 最 後 裁 決 /行 動 。  

 若 列 明 有 覆 核 / 上 訴 程 序 者 ， 有 關 個 案 將 依 有 關 程 序 由 另 外 設 立 的 委 員

會 或 獲 授 權 的 主 管 人 員 處 理（ 並 沒 有 曾 參 與 原 審 之 人 士 ）， 最 終 裁 決 將

依 照 有 關 程 序 由 獲 授 權 的 委 員 會 或 主 管 人 員 決 定 。  

 大 學 就 各 項 現 行 程 序 不 時 與 大 學 的 僱 員 工 會 溝 通 意 見，並 把 已 確 立 的 程

序 發 放 予 有 關 人 士 ， 如 合 適 的 話 ， 則 刊 載 於 員 工 手 冊 及 大 學 網 頁 內 。  

 大 學 因 應 法 例 改 動 、 工 作 環 境 及 大 學 發 展 的 需 要 ， 就 處 理 投 訴 或 申 訴 事

宜 的 程 序 不 時 作 出 檢 討，例 如 處 理 有 關 性 騷 擾 的 投 訴 之 詳 細 指 引 於 二 零

零 七 年 九 月 作 出 修 訂 。  

香 港 教 育 學 院 (教 院 )  教 院 已 有 既 定 程 序 處 理 由 個 別 職 員 或 一 組 職 員 對 另 一 職 員 或 另 一 組 職

員 所 提 出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申 訴 及 投 訴 。  

 員 工 可 將 投 訴 交 由 直 屬 上 司 或 部 門 主 管 / 系 主 任 ， 而 部 門 主 管 /系 主 任 將

界 定 投 訴 的 性 質 並 嘗 試 於 部 門 層 面 進 行 非 正 式 的 調 解 。  

 如 果 投 訴 無 法 於 部 門 層 面 調 解 ， 投 訴 將 被 轉 介 至 有 關 副 校 長 。 該 副 校 長

將 把 投 訴 交 由 有 關 部 門 或 申 訴 處 理 委 員 會 作 進 一 步 調 查 。  

 如 投 訴 者 不 滿 裁 決 機 構 對 該 投 訴 所 作 出 的 決 定 ， 他 / 她 可 以 書 面 提 出 上

訴 。 相 關 的 上 訴 裁 決 機 構 將 檢 討 整 個 個 案 並 作 出 相 關 決 定 。 相 關 的 上 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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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 決 機 構 的 決 定 將 為 最 終 定 案 。  

 「 處 理 及 調 解 申 訴 的 程 序 」 已 置 於 學 院 的 內 聯 網 ， 員 工 可 擷 取 有 關 的 機

制 /程 序 參 閱 。  

 學 院 將 於 適 當 時 候 對 有 關 程 序 作 出 檢 討 。 學 院 現 正 對 申 訴 及 投 訴 處 理 的

機 制 /程 序 作 出 檢 討 。  

香 港 理 工 大 學 (理 大 )  理 大 一 直 有 既 定 而 且 行 之 有 效 的 程 序 ， 處 理 員 工 的 不 滿 和 申 訴 。 為 進 一

步 完 善 有 關 機 制 ， 理 大 管 理 層 接 納 了 由 校 董 會 委 任 之 「 管 治 及 管 理 檢 討

委 員 會 」 的 建 議 ， 成 立 工 作 小 組 就 現 行 所 有 有 關 員 工 申 訴 的 規 例 進 行 全

面 檢 討 。 理 大 校 董 會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批 准 採 納 由 管 理 層 提 交 的 處 理 員

工 申 訴 新 政 策 。 根 據 新 政 策 制 定 的 員 工 申 訴 程 序 ， 已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

實 施 。  

 新 程 序 可 處 理 所 有 員 工 的 申 訴 ， 包 括 有 關 性 騷 擾 和 違 反 道 德 守 則 的 投 訴

及 員 工 對 個 別 部 門 或 人 士 作 出 有 關 人 事 決 策 的 上 訴 。  

 新 政 策 特 別 強 調 於 事 件 的 早 期 協 助 雙 方 調 解 。 理 大 期 望 有 關 人 士 ， 包 括

投 訴 人 本 身 ， 其 上 司 、 部 門 主 管 及 管 理 層 成 員 均 盡 可 能 以 非 正 式 程 序 完

滿 解 決 申 訴 。  

 相 關 的 權 力 單 位 ， 包 括 申 訴 委 員 會 、 覆 核 委 員 會 或 人 力 資 源 總 監 和 法 律

顧 問 ， 會 詳 細 調 查 事 件 ， 包 括 審 查 及 考 慮 所 有 有 關 的 文 件 。 在 調 查 過 程

中 ， 申 訴 委 員 會 可 採 取 任 何 其 認 為 適 當 或 必 須 的 行 動 ， 包 括 與 申 訴 有 關

的 人 士 面 談 ， 或 索 取 進 一 步 的 相 關 資 料 或 證 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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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申 訴 委 員 會 、 覆 核 委 員 會 或 人 力 資 源 總 監 和 法 律 顧 問 ( 或 由 一 名 高 層 職

員 及 人 力 資 源 總 監 和 法 律 顧 問 所 組 成 的 小 組 ) ， 就 其 所 屬 範 圍 的 申 訴 作

出 的 決 定 將 為 最 終 裁 決 。  

 理 大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一 月 向 全 校 公 佈 新 的 申 訴 程 序 。 新 程 序 亦 已 刊 登 於 教

職 員 手 冊 內 ， 員 工 可 於 任 何 時 間 透 過 理 大 內 聯 網 查 閱 有 關 程 序 。  

 理 大 會 對 新 的 申 訴 程 序 作 出 適 時 的 檢 討 。  

香 港 科 技 大 學 (科 大 )  大 學 已 訂 立 一 套 「 處 理 員 工 申 訴 程 序 」 ， 在 申 訴 不 能 透 過 大 學 其 他 上 訴

機 制 解 決 時 ， 處 理 員 工 就 工 作 提 出 的 申 訴 。  

 一 般 來 說 ， 在 現 行 制 度 下 ， 欲 提 出 有 關 申 訴 的 員 工 應 先 嘗 試 與 部 門 內 的

主 管 們 一 起 解 決 申 訴 。  

 申 訴 按 漸 次 遞 進 最 後 至 管 理 階 層 處 理 ， 即 由 直 屬 主 管 、 部 門 主 管 、 學 院

院 長 / 副 校 長 ， 最 後 至 校 長 。 大 學 可 按 需 要 成 立 聽 證 委 員 會 調 解 申 訴 個

案 。 聽 證 委 員 會 經 審 理 後 須 向 校 長 呈 交 書 面 報 告 ， 校 長 將 會 在 接 獲 報 告

後 作 出 最 後 決 定 。 申 訴 人 如 不 滿 意 校 長 通 過 正 式 聽 證 後 作 出 的 決 定 ， 可

向 校 董 會 主 席 提 出 上 訴 。 校 董 會 主 席 經 徵 詢 人 力 資 源 委 員 會 主 席 後 ， 決

定 應 採 取 的 行 動 。 校 董 會 主 席 作 出 的 決 定 屬 最 終 決 定 。  

 「 處 理 員 工 申 訴 程 序 」 經 由 校 內 通 告 發 放 ， 同 時 也 上 載 至 大 學 教 職 員 內

聯 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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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 據 現 有 條 例 ， 大 學 將 因 應 需 要 就 「 處 理 員 工 申 訴 程 序 」 進 行 檢 討 。  

 

香 港 大 學 (港 大 )  大 學 已 制 訂 相 應 程 序 以 處 理 員 工 的 各 種 申 訴 或 投 訴 。  

 投 訴 須 立 刻 轉 介 有 關 人 員 的 上 司 /部 門 主 管 /學 院 院 長 ， 以 便 釐 清 投 訴 性

質 以 解 決 事 件 。  

 若 有 關 投 訴 未 能 解 決 ， 將 會 以 書 面 方 式 轉 介 與 副 校 長 處 理 ； 亦 可 以 轉 介

與 申 訴 小 組 主 席 。 若 小 組 主 席 未 能 解 決 是 項 投 訴 ， 他 可 成 立 調 查 委 員 會

作 進 一 步 調 查 。 大 學 校 務 委 員 會 擁 有 最 終 決 定 權  

 有 關 程 序 詳 見 員 工 手 冊 和 大 學 網 頁 。  

 大 學 未 有 固 定 的 檢 討 時 間 表 就 申 訴 及 投 訴 機 制 作 檢 討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當 一

項 調 查 完 成 時 ， 申 訴 小 組 會 根 據 在 處 理 此 個 案 時 所 得 的 經 驗 作 出 檢 討 。

有 關 程 序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重 新 整 理 ， 現 時 所 引 用 的 規 例 和 程 序 ， 均 於 二 零

零 四 年 十 一 月 訂 立 。 校 方 數 月 前 已 在 調 查 一 個 案 時 ， 對 有 關 機 制 作 出 檢

討 ， 並 認 為 毋 須 作 出 任 何 改 動 。  

 

 


